
关于潢川县2025年第一批财政衔接推进

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的批

潢巩固文[2025] 3号

复

各乡镇 (场 ) 、 办事处， 县直各相关单位：

— 1

按照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

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》、财政部等6部委联合印发《中央财政

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 (财农〔2021〕 19号 ) 、

关于印发《河南省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》(豫

财农综〔2021〕 9号〕 、 《关于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

资金使用管理的通知》 (豫财农综〔2022〕5号) 、 《关于下达

潢川县2025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第一批项目计

划的通知》 (潢巩固文〔2025〕 2 号)等文件要求， 结合我县

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实际， 坚持“

村申报、乡镇审核、部门论证、 县级审批” 的原则，现将我县

2025

—








